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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風險管治的良好做法 

  

因應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近期在執行監管工作中所得結果及心得，謹此與業

界分享認可機構在氣候相關風險管治方面的一些良好做法及主要觀察。 

 

氣候相關風險可能影響認可機構對金管局風險為本監管過程中所評估的各類潛在

風險的風險承擔1。由於氣候風險跨越不同範疇，因此或會對認可機構致力將氣候

相關考慮全面納入風險管治架構的工作造成挑戰。 

 

有見及此，金管局已進行專題審查與諮詢會議等一系列監管工作，涵蓋重點包括

就一些參與認可機構在氣候相關風險管治方面的實務操作比照監管預期2。據我們

觀察，參與認可機構採取一系列不同模式制定氣候風險管治架構，既能符合金管

局的監管預期，亦與其本身的氣候風險狀況及業務運作相稱。 

 

金管局亦識別出認可機構採取的一些良好做法，透過已納入氣候考慮的增效管治

架構，促進對氣候相關風險主要環節及機遇的穩健監察。這些良好做法及主要觀

察可分為三大類： 

 

1. 促進及監察氣候策略的有效制定與執行——大多數參與認可機構或其所屬

銀行集團已制定氣候目標和指標作為行動指引。參與認可機構利用各項工

具進行策略性評估，以助制定氣候策略。它們亦制定設有具體指標的行動

                                                           
1 於 2022 年 6 月，為促進氣候相關金融風險的管理，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制定 18 項涵蓋企業管

治、內部管控、風險評估、管理及匯報等的高階原則。金管局支持這些原則，並鼓勵認可機構在

加強氣候相關金融風險管理及實施《監管政策手冊》單元 GS-1「氣候風險管理」時顧及有關指引。 

 
2 載於金管局 2021 年 12 月發出的《監管政策手冊》單元 GS-1；該單元就氣候相關風險管理的主

要元素，包括管治、策略、風險管理及披露等為認可機構提供指引。金管局容許認可機構有 12 個

月期限實施單元 GS-1 所載要求，並以相稱方式施行有關指引。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GS-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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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以配合實施氣候策略。董事局及 / 或高級管理層會定期收取有關邁

向氣候目標和指標的進度報告。 

 

2. 對氣候風險管理採取適當監察——所有參與認可機構已把氣候相關考慮納

入風險管理架構及政策。所有參與機構均已制定質量指標的氣候風險偏好

聲明，而部分更把量化指標納入該聲明內。為把氣候相關風險考慮因素納

入信用風險評估流程，參與機構採用多種工具，例如氣候/環境社會管治

(ESG)風險問卷、內部氣候/ESG 風險評級或評分框架、加強盡職審查和客

戶參與。 

 

3. 強固機構的氣候風險文化——參與認可機構致力建立良好的風險文化，把

氣候相關考慮納入業務活動及決策過程。例如，部分認可機構已在績效評

估、薪酬架構及培訓課程中融入氣候相關風險考慮。為促進透明的信息溝

通，部分認可機構已先於監管要求公布符合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工作小

組(TCFD)建議的氣候相關披露；部分認可機構亦透過內部分享、通訊及內

部宣傳活動提高員工對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的意識。 

 

有關良好做法及主要觀察詳情載於附件。氣候風險管理不斷演進，金管局鼓勵認

可機構參考這些良好做法，持續提升氣候相關風險管治架構及有關措施。金管局

深明認可機構面對的共同挑戰(例如數據不足及在構建模型和計量風險方面的困

難)，因此亦會繼續致力提升監管工作，包括探索及促進數據與科技的有效利用，

以助業界加強氣候風險管理實踐。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疑問，請發電郵至climaterisk@hkm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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